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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沿街街店店铺铺占占公公共共停停车车位位收收费费
商家：我们交了钱的 停车办：公共车位不允许租赁

市民反映>>

公共车位被商家占用

在此停车要交停车费

陈女士称，近日她到山师
东路办事，把车停在山师东路
南段某医院对面的店门口。当
时，有商家把店门口前面的车
位放上了铁桶占着，商店工作
人员把铁桶拿走才让她停的。
临走时，商店工作人员向她要
停车费，并告诉她车位是他们
长期租的。双方发生了争执，
最后陈女士并没有付车费就

开车离开了。
20日下午，记者在陈女士

反映的地点看到，在该店门口
施划停车位的地方，确实有三
个铁桶占了约两个车位。据在
此路段负责收费的工作人员
李先生介绍，这处停车位是

“人家交了费用的，所以人家
占上了。”

据该店工作人员称，车位
是交了一部分费用，“我们这
里靠近医院，一些车辆尤其是
外地来就医的车辆，一停就停
很长时间。有一次一辆车停了
三天三夜，太影响我们生意

了。不过，我们也并不是不让
人停车，如果有人非要停车，
我们也让停。”

停车办说法>>

公共车位不允许租赁

一经查实会进行处理

为此，记者采访了历下区
停车办。据工作人员介绍，公
共施划车位是不允许个人和
单位专用的，如果是长期租赁
那更不合规定，所以商家占用
车位的做法不妥。

记者又向该处收费的济

南历下城市停车建设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停车
公司）核实情况。一名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历下停车公司
成立仅有一个月时间，目前
很多事情，公司还在理顺，对
于公共车位包月的情况也正
在摸底。

之后，该工作人员对记
者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
该工作人员反馈称，目前停
车公司没有收过该商店交纳
的租赁费，具体费用是交给
谁的还需要进行调查，一经
查实会进行处理。

办了健身卡

想退不容易

本报1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张
玉岩） 近日，刘女士想要退掉帝豪
斯办理的健身卡和私教课程，却被
告知不能退款，想退也要收40%的
手续费。

2014年12月份，刘女士在世茂国
际广场帝豪斯健身俱乐部办理了两
张健身年卡，签订了一份私人教练
课程协议，一共花了14600元。最近刘
女士由于一些个人原因，想要申请
退款，对方却要收取40%的手续费。

帝豪斯私教经理张经理解释，
根据与刘女士签订的私人教练课程
协议，“除非本协议书另有规定外，
所交课时费不可要求退还，亦不可
垫付任何费用”。刘女士的课时费是
不能退费的。同样，刘女士购买的健
身年卡也不允许退卡。

张经理解释，刘女士是因为个
人资金问题，而非因为俱乐部的问
题，单方面想解除合同。目前，还没
有与刘女士进行进一步的沟通。

对于刘女士的遭遇，山东舜启
律师事务所李友震律师认为，“如果
合同约定不能退款退卡，那么消费
者是很难退款的。”这种情况下，最
好双方协商解决。

市民办卡消费却遭遇退款难，
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李友震提醒
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仔细
阅读合同内容。对于合同中有异议
的条款，消费者可以与商家协商修
改，达成一致后再签订合同。同时，
办卡时一定要量力而行，充分考虑
到各种意外因素。

“山师东路南段有
门头房占了停车位，还
收取停车费。”近日，市
民陈女士称，她最近到
山师东路停车时，沿街
门头房占用车位，还向
她收停车费。该店工作
人员称，这些车位他们
交了一定费用，不过并
不是不让停车。而历下
区停车办工作人员称，
路边施划公共车位不
允许租赁或私自占用。

文/片 本报记者 任磊磊

商店门口放置了
三个铁桶，占了约两个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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